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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ingdao Port International Co., Ltd.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198） 

 

公告 
 

有關購買標的資產的關連交易 

關連交易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6年6月18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與青島港集團訂立資產

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擬以對價人民幣65,539,879.86元（含稅）向青島港集團購買

標的資產。 

 

香港上市規則之涵義 

 

青島港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鑒於本次交

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0.1%但低於5%，本次

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可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

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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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緒言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6年6月18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與青島港集團訂立資產轉

讓協議，據此，本公司擬以對價人民幣65,539,879.86元（含稅）向青島港集團購買標的

資產。 

 

II.資產轉讓協議 

 

資產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6年6月18日（交易時間後） 

 

訂約方 (1)本公司（作為買方）；及 

(2)青島港集團（作為賣方） 

 

交易標的 賣方所持有的標的資產。 

 

交易價格 標的資產的對價為人民幣65,539,879.86元（含稅，其中房屋建築

物及土地稅率為9%，機械設備及電子設備稅率為13%），乃參考

標的資產評估值人民幣5,996.38萬元（不含增值稅），並經訂約

方公平協商而釐定。該評估值來源於獨立評估機構以2025年6月

30日為評估基準日按照成本法、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編制而成的

評估報告。 

 

於評估基準日，標的資產帳面價值為人民幣5,341.59萬元，採用

成本法（房屋建（構）築物、機器設備）、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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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進行評估的價值為人民幣5,996.38萬元（不含增

值稅），評估增值為人民幣654.79萬元，增值率為12.26%，該等

評估結果已履行必要的國資備案程序。有關評估報告的詳情載於

本公告附錄。 

 

交割及付款安排 買賣雙方應於資產轉讓協議生效後一年內，配合辦理完畢標的資

產的變更登記手續，登記手續辦理完畢後40個工作日內，買方一

次性支付賣方全部轉讓價款。 

 

資產轉讓協議項下所產生的資產轉讓費用，國家有規定的，按照

規定各自承擔，無相關規定的，買賣雙方各承擔50%。 

 

成立及生效 除依法律、法規規定需要報審批機構批准後生效的情形以外，資

產轉讓協議自買賣雙方加蓋公章之日起成立，且買賣雙方應就本

次交易已履行完畢必要的審批程序後方可生效。 

 

III.標的資產資料 

 

標的資產為評估報告所述的土地使用權、房屋建（構）築物、機器設備及電子設備，

其中土地使用權1項，面積為11,202.50平方米；房屋建築物5項，總建築面積為9,971.55

平方米；構築物2項；機器設備115台（套）；電子設備484台（套）。 

 

截至2025年6月30日，標的資產的賬面原值（即青島港集團最初購買標的資產的成本）

為人民幣6,188.52萬元，賬面淨值為人民幣5,341.59萬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兩個

財政年度，標的資產未產生稅前淨利潤或稅後淨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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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本次交易的原因及裨益 

 

本次交易滿足本公司應急救援業務開展的需要，有利於保持資產使用權與所有權相統

一，保障本公司業務穩健合規運營。本次交易完成後，將有助於提升本公司資產管理

的完整性和規範性。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資產轉讓協議雖不屬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但乃按

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交易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本次交易完成

後，本公司將新增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每年將增加折舊費用約人民幣209.90萬元，但

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V.香港上市規則之涵義 

 

青島港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鑒於本次交易

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0.1%但低於5%，本次交易

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可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

批准之規定。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4條，本公司董事蘇建光先生、畢濤先生、張保華先生、崔亮

先生及王芙玲女士因於山東港口集團及/或其若干附屬公司任職而產生潛在的利益衝突，

各自已於董事會會議上就審議及批准本次交易有關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

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概無董事於本次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而須於董事會會議上放棄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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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一般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青島港口的主要運營商。本集團連同其合營公司主要提供集裝箱、金屬礦石、

煤炭、原油及其他貨物裝卸及配套服務、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務、港口配套服務等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山東省國資委。 

 

青島港集團 

 

青島港集團為一家於1988年8月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55.56%。青島港集團主要從事

綜合金融服務、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及郵輪母港開發。山東港口集團持有青島港集團

100%股權。於本公告日期，青島港集團的實際控制人為山東省國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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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下文所載的涵義： 

 

「資產轉讓協議」 本公司與青島港集團於 2026 年 6 月 18 日訂立的資產轉讓協

議，內容有關本公司向青島港集團購買標的資產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買方」 本公司 

 

「本公司」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13年11月15日在中國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連同其分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獨立評估機構」 北京天圓開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一家合資格獨立評估機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青島港集團」 山東港口青島港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1988年8月12日在中國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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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山東港口集團」 

 

山東省港口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2019年8月2日在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持有青島港集團100%股權 

 

「山東省國資委」 山東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股東」 本公司股東 

 

「標的資產」 評估報告所述的土地使用權、房屋建（構）築物、機器設備及

電子設備 

 

「本次交易」 資產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標的資產轉讓交易 

 

「評估基準日」 2025年6月30日 

 

「評估報告」 由獨立評估機構於2025年12月8日出具的《山東港口青島港集

團有限公司擬資產劃轉涉及的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資產評估報

告》 

 

「賣方」 青島港集團 

 

「%」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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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連交易」、「控股股東」及「附屬公司」等詞彙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

的涵義。 

 

*本公告中，中國實體的中文名稱被譯為英文僅供識別。在中國實體的中文名稱與其各

自的英文翻譯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下，以中文版本作準。 

 

 

承董事會命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蘇建光 

 

中國·青島，2026年6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蘇建光先生及張保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畢濤先生、吳宇女士、崔

亮先生及王芙玲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鄒國強先生、李曉慧女士及姜省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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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評估報告關鍵信息 

 

標的資產評估報告所載關鍵信息如下： 

 

評估基本信息 

評估基準日：2025年6月30日 

評估對象與評估範圍：評估對象為山東港口青島港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的標的資產。標

的資產於評估基準日的帳面原值為人民幣6,188.52萬元，帳面淨值為人民幣5,341.59萬

元。 

 

評估假設 

1. 交易假設是假定所有待評估資產已經處在交易的過程中，評估師根據待評估資產的

交易條件等模擬市場進行評估。 

2. 公開市場假設是假定在市場上交易的資產，或擬在市場上交易的資產，資產交易雙

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獲取足夠市場信息的機會和時間，以便於對資產的功能、

用途及其交易價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斷。 

3. 資產持續使用假設是指評估時需根據被評估資產按目前的用途原地繼續使用，不考

慮資產轉換用途使用。 

4. 本評估沒有考慮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變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

對評估結論的影響。 

5. 產權持有人和委託人提供的與評估相關的基礎資料和財務資料真實、準確、完整。 

上述假設不成立或發生重大變化將使評估結論不成立或對其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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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及選取理由 

根據本次資產評估目的，結合評估對象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對列入

評估範圍的房屋建（構）築物、機器設備採用成本法進行評估，對土地使用權採用基

準地價修正係數法進行評估。 

執行動產、不動產評估業務，應當根據評估目的、評估對象、价值类型、資料收集等

情況，分析市場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種資產評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設開發法、基準地

價修正法等衍生方法的適用性，選擇評估方法。 

（一）固定資產—房屋建（構）築物 

本次評估的房屋建（構）築物為備勤樓、消防水泵房及配套附屬設施，所在區域很少

有買賣成交案例，非獨立經營且不具單獨獲利能力，無法採用市場比較法、收益法進

行評估，根據本次評估目的、區域市場狀況、評估對象自身特點以及評估人員所掌握

的資料，本次對房屋建（構）築物採用成本法進行評估。 

成本法是指求取評估對象在評估基準日的重置價格或重建價格，並按房屋建（構）築物

的使用年限和對建（構）築物現場勘查的情況確定成新率，進而計算出房屋建（構）築

物評估價值。 

公式如下： 

評估值＝重置成本（不含稅）×綜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確定 

重置成本＝建安造價＋前期費用及其他費用＋資金成本＋開發利潤－可抵扣增值稅 

（1）建安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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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項目竣工結算書的重點工程，建安造價主要包括建築工程、結構及電氣等安裝

工程，包含人工、材料、機械。 

建安工程造價指數=人工費指數×人工費占建築安裝工程造價比例+材料價格指數×材料

費占建築安裝工程造價比例+施工機械台班指數×機械費占建築安裝工程造價比例。 

（2）前期費用及其他費用 

工程前期及其他費用，包括當地地方政府規定收取的建設費用及建設單位為建設工程

而投入的除建築造價外的其它費用兩個部分。 

（3）資金成本 

資金成本系在建設期內為工程建設所投入資金的貸款利息，貸款利率按評估基準日適

用的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確定，工期按建設正

常情況週期計算，並按均勻投入考慮： 

資金成本＝（建安造價＋前期及其它費用）×貸款利率×合理工期×50% 

（4）開發利潤 

開發利潤以建安工程費和前期及其他費用之和為基礎，根據《企業績效評價標準值》

（2025）中水上運輸業行業開發利潤確定。 

（5）可抵扣增值稅 

根據增值稅相關文件的規定，對於符合增值稅抵扣條件的，重置成本扣除相應的增值

稅。 

2.綜合成新率的確定 

對於正常使用的房屋建（構）築物，其綜合成新率的確定，先採用勘察成新率和年限

成新率兩種方法進行計算，再對兩種結果按勘察成新率和年限成新率6:4的比例加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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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計算綜合成新率。 

年限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經濟適用年限）×100% 

綜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二）固定資產—機器設備 

列入評估範圍的機器設備及未停產車輛沒有足夠數量的市場參照物，又無單獨經營記

錄，不適用市場法、收益法，成本法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獲取同類資產的全新狀態的市

場價值或建造價值，綜合考慮各項貶值因素確定其綜合成新率，從而確定資產的評估

值，故本次對以上資產採用成本法進行評估。基本公式如下：  

評估值＝重置成本×綜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確定 

（1）機器設備重置成本 

在設備購置價的基礎上，加上該設備達到全新使用狀態下的各種費用（包括購置價、

運雜費、安裝費、基礎費、工程建設前期及其他費用和資金成本等）綜合確定。 

計算公式為： 

重置成本＝含稅購置價（含運雜費）＋安裝調試費－可抵扣進項稅額 

①含稅購置價（含運雜費） 

主要通過向生產廠家詢價、參照《2025機電產品報價系統》等價格資料及參考近期同

類設備的合同價格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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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安裝調試費 

根據設備的特點、重量、安裝難易程度，對於需要安裝調試的設備，參考《資產評估

常用資料與參數手冊》，按不同類型設備選取相應的比率，以設備的含稅購置價為基

數計算安裝調試費。 

③可抵扣增值稅 

按設備購置價（不含稅）的13%和運雜費、安裝調試費及基礎費的9%確定可抵扣進項

稅。 

（2）電子設備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不含稅購置價 

根據當地市場信息及IT網上報價等近期市場價格資料或原始招投標文件、採購合同以

及《青島港黃島油港區應急救援中心改擴建項目竣工財務決算》，依據電子設備自身

的配置情況及安裝情況，確定評估基準日的電子設備價格。 

2.綜合成新率的確定 

（1）機器設備綜合成新率 

採用年限法與現場勘查鑒定法，分別測算其年限成新率和現場勘查成新率，加權平均

求得其綜合成新率，即： 

綜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現場勘查成新率×60% 

年限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經濟使用年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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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成新率，通過現場勘查設備的技術狀況，瞭解其利用率等資料，根據各因素與價

值量設定權重，確定設備現場勘查成新率。 

（2）電子設備綜合成新率 

電子設備綜合成新率主要是參照經濟壽命年限和已使用年限結合現場勘察情況直接確

定。 

3.評估值的確定 

評估值＝重置成本×綜合成新率 

（三）無形資產—土地使用權 

由於待估宗地及其周邊缺少同類出租交易案例，土地使用權的客觀收益資料難以取得，

故不宜採用收益法進行評估；待估宗地的土地取得費、開發成本、增值收益等客觀資料

難以客觀估計，故不宜選擇成本法及假設開發法評估；待估宗地在嵐山區基準地價土地

定級與地價覆蓋範圍內，故宜採用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進行評估；待估宗地區域內近幾

年無類似交易案例，故不選用市場法進行評估。 

綜上所述，本次對土地使用權採用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進行評估。 

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是通過對待估宗地地價影響因素的分析，對其所在地已公佈的同

類用途同級土地基準地價進行修正，估算宗地客觀價格的方法。 

具體是利用基準地價和基準地價修正係數表等評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則，就待估宗地

的區域條件和個別條件等與其所處區域的平均條件相比較，並對照修正係數表選取相

應的修正係數對基準地價進行修正，進而求取待估宗地在評估基準日價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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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評估宗地地價的計算公式為： 

P＝Pb×K1×K2×K3×（1±∑Ki）±K4 

式中：P―待估宗地價格 

Pb―某一用途、某級別（地質區域）的基準地價； 

K1―期日修正係數 

K2―容積率修正係數 

K3―年期修正係數 

K4―開發程度修正額 

∑Ki―各影響地價因素修正係數之和 

 

評估結果 

列入評估範圍的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於評估基準日的帳面價值為人民幣5,341.59萬元，

評估價值為人民幣5,996.38萬元，增值額為人民幣654.79萬元，增值率12.26%。 

資產評估結果匯總表 

評估基準日：2025年6月30日 

單位：人民幣萬元 

 

科目名稱 

帳面價值 評估價值 

增值額 
增值率

（%） 
原值 淨值 原值 淨值 

固定資產-房屋建築物  4,960.93   4,506.93   4,420.44   4,209.68   -297.24  -6.60  

固定資產-構築物及其

他輔助設施 
 -     -     389.42   379.52   379.52     

房屋建築物類小計  4,960.93   4,506.93   4,809.86   4,589.20   82.2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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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機器設備  208.85   105.26   207.18   167.65   62.39   59.27  

固定資產-電子設備  460.89   225.78   393.10   280.60   54.82   24.28  

設備類小計  669.74   331.04   600.28   448.25   117.21   35.41  

無形資產-土地使用權  557.85   503.62   958.93   958.93   455.31   90.41  

無形資產類小計  557.85   503.62   958.93   958.93   455.31   90.41  

合計  6,188.52   5,341.59  6,369.07   5,996.38   654.79   12.26  

 


